
附件2

盈江县2024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兑付方案

    根据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村客运出租车油价补贴政策调整实施方案的通知》（云交运输〔2022〕43号）、《云南省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云财规〔2022〕26号。为做到公开透明、及时足额兑付盈江县2024年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特制定本方案。

一、领导小组

成立由县人民政府分管副县长为组长，县财政局、县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县直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业务股室人负责人为成员的县盈江县2024年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兑付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盈江县交通运输局，主任由盈江县交通运输局分副局长兼任，办公室人员从县财政局县交通运输有关股室的工作人员抽调组成，具体负责2024年补贴资金兑付工作。

二、分配方案
按“受惠范围明确、兑付公开透明”的原则，以实际资金安排数为基数，并按因素法进行分配，具体如下：

（一）费改税部分。以2024年实际下达盈江县农村客运补贴资金为（223.92万元）基数，全额兑付给农村客运班线、城市巡游出租、农村水运经营者。
1.农村客运补贴资金（费改税部分）。按照当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实际营运车辆座位数、实际营运时间等因素进行分配。营运满249天（年度工作日）以上（含249天）的车辆按实有座位数全额兑付，不足249天车辆按照车辆座位数×（实际运营天数/249)计算出补助座位数补助。2024年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136.38万元，涉及6户农村客运企业271辆，按照实际营运情况综合计算得出实际兑付座位数为2551.2个（扣除营运天数不足座位数），补助标准为534.572元/座。
2.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费改税部分）。按照当年出租车实际营运车辆座位数、实际营运时间等因素进行分配。营运249天（年度工作日）以上（含249）天的车辆全额发放。2024年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79.14万元，3户城市巡游出租企业，201辆车均满足全额兑付，补助标准为3937.32元/辆。

3.农村水路客运补贴资金（费改税部分）。农村水路客运补贴资金2023年水路客运油价补贴8.4万元，按(元∕千瓦)分配，9搜船舶共计198千瓦，补助标准424.24元∕千瓦。
（二）涨价部分。以2024年实际下达盈江县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487.85万元）为基数，结合盈江县实际统筹用于支持农村客运、城市交通、水运交通发展。
1.用于支持盈江县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示范县建设。根据

《德宏州交通运输局关于报送2024年德宏州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实施项目计划的通知》（NO：274）明确专项用于支持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示范县创建资金50万元，且涨价部分除了明确的专项支持资金外的剩余部分（336.08万元）不低的50%支付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示范县建设的要求，剩余部分的208.04万元支付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示范县建设，两项合计258.04万元。根据县人民政府批复创建方案细化资金使用方案，主要用于县级公共配送中心、乡级综合服务站、村级服务点等基础设施建设补贴、6条交邮合作路线邮件快件派送费补贴、试点村级邮件快件公益性岗位派送员工资补贴。
2.用于城市交通发展。公交车营运补助：为统筹城乡交通一体化发展，公交优先发展原则，对覆盖农村地区经营线路73辆燃油公交车进行补助，每辆补助1万元，合计73万元。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我县目前有新能源公交车13辆，合计13标台，每标台补助2.0346万元，合计26.45万元。两项合计99.45万元。
3.用于城市出租汽车发展。2024年新购新能源巡游出租车补贴：鼓励企业加快更换新能源出租车，继续对2024年度新购的46辆新能源车每辆补贴1万元，共计46万元。2024年度新能源巡游出租车运营补助：每辆每月补助211.5288元，1197个月，合计25.32万元。以上两项合计71.32万元。
4.用于支持农村客运发展。农村客运新能源车运营补助：对2024年度购置的1辆新能源补贴1万元，2024年新购2辆，共计2万元。2024年度农村客运新能源车额外每月给予100元运营补贴，5个月，合计500元。两项合计2.05万元。
5.参与县委政府公益活动（爱心送考等）奖励资金：德交集团盈江分公司12辆车（59座/车），每辆奖励1000元，共1.2万元。鸿达公交10辆（19座/车）每辆奖励720元，共0.72万元。出租车60辆，每辆奖励100元，共0.6万元。合计2.52万元。
6.用于支持农村水路客运发展。为夯实水路客运监督管理工作，全力保障水路客运安全，对现有巡航艇每艘给予1万元的补贴，共1艘1万元，对渡口码头安装远程监控的每处（共2处）给予1.5万元补贴，共计3万元。两项合计4万元。

7.用于支持全县客运基础设施设备。补贴德交集团盈江分公司：岗猛客运站危房改造15万元、盈江客运站乘客座椅更新（更换）4.5万元、出租车办公室设备更新1万元、客运站出站口道闸杆1.5万元、岗勐至户勐线公交车站台维修维护4万元。补帖盈顺公交公司：芒线站维修建设4万元。补贴顺兴农村客运公司：平原至营庆村至椿头村至平原线路运营补贴0.81万元。出租车“司机驿站”建设：用于建设出租车司机驿站建设补贴3万元。公交站牌维修：用于5条公交线站牌维修维护16.66万元，以上合计50.47万元。

三、申报程序

受补对象以所属公司为主体进行申报，提交项目的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收到申请后县财政局、县交通运输局、德宏州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盈江大队组织专业人员对计划使用资金建设的项目进行调研论证，确保项目建设的科学性、可行性。

四、资金的发放

申请项目符合拨付要求、补贴类资金受补对象按要求制定分配明细完成7天公示工作后，县交通运输局向财政局提交拨款申请，交通运输局负责通知承担专项补贴资金发放的商业银行将补贴金额转入具体受补对象的银行帐户。
五、资金监督管理

受补企业务必按《云南省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云财规〔2022〕26号等相关规定细化兑付方案，及时足额兑付具体受补对象；对虚假冒领套取补贴资金行为的，将依法追缴被侵占的补贴资金，对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补贴资金的，一经查实，将取消补贴资格，并在全县范围内通报，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监督举报电话:0692-818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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